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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水利局发布
南通市主城区100平方公里河道水质周报（202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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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类别

综 述

监测断面

通扬运河（钟秀路）

前进河（钟秀路）

郭里头河（钟秀路）

八窑河（濠南路桥）

城山河（虹桥路南）

棉机河（方大花苑）

任港河（木行桥）

濠河（北濠桥）

濠河（长桥）

濠河（体育公园）

金通河（钟秀路南）

胜利河（胜利河闸前）

通甲河(龙王桥东)

通甲河（通京大道）

学田河（青年路）

海港引河（海港北闸桥南）

南川河（工农路）

城山河（红星路）

西山河（洪江路）

姚港河（虹桥路）

倪虹河（虹桥路）

工农河（新建路）

红星二河（红星二河闸西侧）

运料河（钟秀路）

跃进河（濠北路）

曹公祠一河（城山路西）

临江河（崇川路南）

拱园河（工农南路）

马鞍山河（玉带河交界处）

永红横河（工农南路西）

裤子港河（工农南路南）

南剑界河（园林路东）

南郊中心河（园林路东）

裤子港河（崇川路北）

园林河（世纪大道南）

中沙横河

老营横河（三八河交界处）

三圩横河

营房头竖河（居康路南）

五圩横河

中心竖河（横五河北）

营船港（青年东路）

紫琅湖南端（源兴路）

祠三界河(崇文路西侧桥)

任港河（长江路任港桥）

兴石河（钟秀路北）

青龙横河（盘香路）

胜利河（人民路北）

通甲河（盘香路）

通甲河（先锋闸西）

紫琅湖（朝阳路东）

界港河（山港横河北）

铺港河（通沪大道北）

八一横河（盘香路）

海洪横河（东快速路西）

主要污染物
高锰酸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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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2月28日，记者从市公
安局获悉，自去年12月“冬季攻势”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刑事案件立案
数同比下降38.9%，破案数同比上升
66.1%，破案率同比上升17.5%，警方
共抓获刑事犯罪嫌疑人2644名。

“报告指挥部，安徽蚌埠组已收
网！”2月14日，如皋市公安局派出26
个抓捕小组奔赴全国14省20市，对

“0811境外回流专案”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15日，各小组成功收网的捷报
传回指挥部。此次集中收网历时7
天，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15名
主要犯罪嫌疑人安全押解回通。元宵
节期间，如东县公安局组织120余名
精干警力分赴福建、江西、广西等6省
17地，开展境外涉诈回流犯罪嫌疑人集
中抓捕行动。截至2月26日，成功抓获
包括境外博彩类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头
目王某法等在内的犯罪嫌疑人53名。

始终保持对突出违法犯罪的高压
态势，“冬季攻势”专项行动中，我市警
方紧盯恶性案件、瞄准团伙犯罪、关注
民生案件，强化侦查攻坚、全链打击和
合成作战，集中优势警力，向电信网络

诈骗、传统侵财案件、涉黑涉恶和严重
暴力犯罪等突出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
势，实现破案数大幅上升。全市抢劫
等“八类”恶性案件破案率100%，5起
现行命案均快速告破。

“都说南通治安好，这次是切身体
会到了。”日前，市民李女士将电动车停
在饭店门口，车钥匙等随身物品也遗忘
在车上。“两天后去取车时，车还在原地，
车上的物品一个也没丢。”李女士感叹。

结合冬季治安特点，我市公安机
关启动高等级勤务，提级防控力度，加
大巡防用警密度，围绕街面两抢、殴打他
人等“六类”警情，分时段、分部位科学合
理调配巡逻力量，街面“六类”警情较去
年前三季度均值下降9.54%，盗窃警情
较去年前三季度均值下降24.02%。

行动以来，警方围绕流动人口、特
种行业、重点场所、反诈宣防、消防安
全等重点内容，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
展治安清查行动13次。其间，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250人，查处违规经营
行为137起，督促整改安全隐患4679
处，同步开展反诈宣防覆盖34414人
次。 记者张亮 通讯员倪雯烨

晚报讯 一名晚上两次饮酒的男
子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回家，孰料，刚驶
出不远，便一头撞上路边的一根立柱，
导致小轿车严重损坏。为逃避处罚，
男子请来同事顶包，企图蒙混过关。
警方通过艰苦侦查，最终破获了这起
交通肇事顶包案。2月25日，据海门
区常乐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涉嫌交
通肇事逃逸的男子朱某、涉嫌提供虚
假证词的男子陈某已移送上级警方，
即将执行拘留。

年前一天晚上7时许，在海门一
家建筑公司任部门经理的朱某和两名
同事在饭堂里推杯换盏。酒后，尚未
感到尽兴的他们又来到海门城区的一
家酒吧喝酒，一直玩到次日凌晨2时
许，才坐网约车回到公司。想到自己
家就在附近，朱某抱着侥幸心理驾驶
自己的小轿车回家。

就在朱某驾驶小轿车从公司门口
停车位出发沿G228国道由西向东行
驶了300多米后，在酒精作用下，导致
车辆失控，小轿车撞倒了一块交通指

示牌，又随着惯性作用，重重地撞在国
道旁的一根巨大的立柱上，事故造成
小轿车车头严重变形，无法行驶。见
闯了大祸，从酒意中清醒过来的朱某
连忙打电话给一起吃饭的同事陈某和
胡某，简单商量后，让没有饮酒的陈某
顶包报警，朱某则步行离开了现场。

接到报警后，常乐交警中队的民
警立即赶至现场处置。询问中，陈某
自称其驾车在送朱某回去的路上，因
避让路面小动物而方向失控撞到路边
交通设施上。民警多次联系朱某，可
无法联系到他。由于公路周边没有监
控覆盖，也没有目击者，侦查陷入了僵
局。然而，民警没有放弃对此案的侦
查。通过信息比对，借助技侦手段，民
警经过10多天的连续奋战，终于发现
了蛛丝马迹。随后，朱某被传唤至派
出所调查。慑于法律威严和政策的强
大攻势，朱某供认了自己交通肇事后
隐瞒真相并逃逸的违法事实，与此同
时，陈某也供认了隐瞒真相、替人顶包
的违法事实。 通讯员晓雷 陆遥

晚报讯 刘某使用自己的挖掘机
承揽某施工单位建设工程项目，但因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一直没能拿到承
揽费用。挖掘机难道就白白“打工”了
吗？为此，刘某将建设工程公司告上
法庭。记者昨天了解到，通州法院审
理了这起承揽合同纠纷，判决被告公
司支付刘某7.5万余元的挖掘机费用。

某建设工程公司承接了南通某菜市
场的部分改造工程。施工过程中，该公司
经人介绍，使用刘某的挖掘机进行破碎、
挖掘作业，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

施工结束后，某建设工程公司以
各种理由拖欠挖掘机费用。刘某多次
前往施工现场索要，派出所也曾多次
调处，但某建设工程公司始终分文未
付，刘某遂提起诉讼。

庭审中，被告方表示不认识刘某，
与刘某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只同意与
介绍人结算。此外，他们认为在施工工

时确认单上签字的并非其公司员工，应视
为无效签字。且刘某主张的费用远超中
标价格，因此不同意支付该费用。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完成了破
碎、挖掘承揽义务，而被告接受了承揽成果，
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承揽关系。

费用标准和工作时长如何认定？法
院认为，双方虽没有书面合同，但介绍人
主动到庭说明情况，对双方之间口头约定
价格的事实予以说明，且原告主张的费用
标准亦符合破碎、挖土的市场行情，法院予
以支持。确认单上的签字人员虽然并非被
告公司员工，也没有书面授权材料，但法院
考虑工时确认是最后结算不可或缺的一环，
由与挖掘机密切配合作业的施工班组人
员负责确认工时更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且被告公司对签字行为当时并无异议。

最终，法院支持原告诉请，并判定被
告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该案判决目
前已生效。通讯员刘文哲 记者王玮丽

破案大幅上升 发案大幅下降

警方冬季攻势抓获嫌犯2000余名

男子酒后驾车撞上立柱
请来同事顶包双双受罚

没有书面合同，挖掘机就白干了？
法院：形成事实上的承揽关系应结算费用

晚报讯 2月28日，通州畅行公
交885车队驾驶员王国琪向车队安管
人员申请更换灭火器，这才得知王师
傅奋勇救火一事。

2月27日下午5时许，王师傅驾
驶204路公交车执行班次任务，车辆
行驶至金新街道朝霞桥附近时，一名
路人突然拦车，着急大喊：“灭火器！
灭火器！”王师傅这才注意到路旁停着
一辆白色轿车，引擎盖被打开，前发动

机舱内火苗蹿动，冒出阵阵白烟。“正
值晚高峰，来往车辆多，容易造成拥
堵，且火势一旦扩大，后果不堪设想。”
来不及多想，王师傅停稳车后，拿起随
车配备的灭火器就冲下车。

王师傅立即按照平时训练的技能
灭火。因扑救及时，火势很快得到控
制。王师傅仔细检查车辆，确认无复
燃可能后，返回车上继续执行班次任
务。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赵文红 戴霖艳

路遇轿车自燃 公交司机救援


